新沙海关报关单证明联签发打印流程


        
新沙海关证明联二次签发工作流程图











报关员持报关单留存联（第四联）到受理岗打印受理单，


（领取受理单后签上本公司全称及报关员姓名）





（2004年及以后报关单）





（2004年以前报关单）





持受理单白页及报关单到受理岗交钱打印





签发岗签发证明联








持受理单白页到受理岗交钱   





签发岗签发打印证明联





持发票到签发岗领取已盖章报关单及证明联





持报关单及证明联到签发岗盖章








提交书面申请，海关查阅核实存档报送单后出具《进出口货物报关情况证明》作为证明





出示有效证件证明身份


提交书面申请


出示经外汇局审核并签署意见的《进出口货物报关情况证明》








出示有效证件证明身份


到“结、付汇证明联签发”窗口提交盖有公司印章的书面申请（列明报关单号、申报日期、货物名称、重量、总价以及遗失原因等）





海关审核后给予补办





如核查发现未成功上传数据的，请持书面申请到签发窗口申请再次发送相关电子数据，并填写《证明联底帐删、改申请表》





海关查阅核实存档报关单后给予补办





对海关已签发证明联但税局或外管局无法查找到电子数据的，请自行联系海关总署热线电话


010－65195991


核查





纸质报关证明联与电子底帐数据不符时，请持原报关单证明联到签发窗口申请更改并填写《证明联底帐删、改申请表》





海关根据申请重新签发





未超过一年





超过一年，不超过三年





超过一年，不超过三年





未超过一年





纸质报送单证明联丢失的补办方法





证明联数据与电子底帐不符的补办程序





证明联的二次签发








